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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司法工作者——马锡五

[ 作者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单位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摘要 ] 马锡五（1889-1962）原名马文章。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43年3月他在兼任法院分庭庭长时，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群众性的公

开审判大会，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正确判决华池县女青年的婚姻上诉案，受到群众热烈拥护，被誉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抗日解放

区司法战线树立了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领导全边区的司法审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

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 关键词 ] 院长;人大代表;司法

       马锡五（1889-1962）原名马文章。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县立模范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外出谋生。曾在油房当过学徒，

做过小商贩，在旧政府里当过职员，到军阀部队当过排长。1930年春结识刘志丹，参加革命工作，从事兵运活动，后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做

军需工作。1933年后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管理科科长，1935年先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参与领导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任主席。他积极

发动群众支援红军进行西征战役，并深入环县、曲子地区做哥老会工作，巩固发展陇东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任陕甘

宁边区政府庆环专员公署专员兼曲子县县长。1940年春起任陇东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1943年3月他在兼

任法院分庭庭长时，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群众性的公开审判大会，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正确判决华池县女青年的婚姻上诉案，受到群众

热烈拥护，被誉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抗日解放区司法战线树立了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领导全边区

的司法审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62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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